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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科員 劉尹祺

電話：03-3322101#7522

電子信箱：10051963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楊梅區瑞原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9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中字第111003961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教育部111年4月18日函、國教署111年4月18日函、公費合格教師申請介聘切結

書 (376735100E_1110039613_ATTACH1.pdf、376735100E_1110039613_ATTACH2.

pdf、376735100E_1110039613_ATTACH3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有關因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或因兵役

義務延後報到之公費教師，如欲解除公費服務義務申請介

聘一案，詳如附件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4月28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110051323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〈不含秀才分校〉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

副本：本局國小教育科、本局特殊教育科、本局幼兒教育科、本局高級中等教育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10003006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5/09 11:5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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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
號

傳　真：02-23967818

聯絡人：廖証三

電　話：02-77367479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國字第111005132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0051323A00_ATTCH1.pdf、0051323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有關因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或因兵役

義務延後報到之公費教師，如欲解除公費服務義務申請介

聘一案，詳如附件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教育部111年4月18日臺教師(二)字第1112601028號函

辦理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
副本：本署國中小組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21110039613

■■■■■■國中教育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4/28 13:0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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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
承辦人：楊茹雲

電話：02-7736-5536

電子信箱：jill0304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師(二)字第111260102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切結書1份 (A09000000E_1112601028_senddoc4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因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或因兵役義務延後報

到之公費教師，如欲解除公費服務義務申請介聘一案，詳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「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及介聘辦法」第15

條規定：「國民中、小學現職教師，除偏遠地區學校教育

發展條例、離島建設條例、原住民族教育法或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，應在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6學

期以上，且『無』下列各款情事者，始得申請介聘：...

三、中華民國92年8月1日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

辦法修正施行後入學之公費學生，於義務服務期間。」另

依「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縣巿服務作業要

點」規定，申請教師年資採計至當年7月31日，介聘生效日

期為當年8月1日。

二、惟考量兵役為國民應盡之義務、育嬰留停為少子女化及性

別平等保障之措施，如因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或

因兵役義務延後報到之公費教師，對於公費義務服務期滿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10051323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

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4/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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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至當學年度介聘採計日(7月31日)止，倘有未滿1個月(即

8月31日前)之畸零日產生，同意得以切結方式（切結書如

附件）先行申請當年教師介聘作業；並俟介聘成功後，再

行辦理公費償還事宜。

三、請惠予轉知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公告周知。

正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副本：

82



公費合格教師申請介聘 

切結書 

    本人____________，公費應服務年限為_____年，於公

費義務服務期間因應徵服兵役或育嬰，延後報到或申請留

職停薪，致公費義務服務期滿日(_____年_____月_____

日)，至當學年度介聘採計日(7 月 31 日)止，尚有未滿 1個

月(即 8月 31日前)之畸零日，本人願意以切結方式先行申

請本年度介聘作業，並依相關介聘規定辦理，如獲介聘，

將依「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」規定辦理公

費償還事宜。特立此書，以茲證明。 

   此致 

           (服務學校)             人事室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人：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
